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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
儿童教育关爱工作的意见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

育高水平均衡发展的意见》、《浙江省儿童发展规划（2011—2015

年）》，促进广大留守儿童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现就教育系统做

好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教育关爱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增强留守儿童教育关爱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近年来，随着我省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外出经商、进

城务工人员不断增多，一些夫妻同时外出经商务工，把孩子留在

家乡，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长期分离，在

亲情关怀、生活照顾、家庭教育和安全保护等方面存在着比较多

的困难和问题。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是教育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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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校要从民族未来、社会和谐的高度认识进一步做好留守儿

童教育关爱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在党委、

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发挥学校在加强留守儿童工作中的主渠道作

用，充分利用场所、设施和师资优势，给予广大留守儿童更多方

面的关爱和服务，弥补亲情缺失，保障安全成长，使其具有阳光

心态和健康体魄，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落实措施，提高留守儿童教育关爱工作水平 

（一）全面开展留守儿童登记建档工作。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要认真做好留守儿童（指外出务工连续 3 个月以上的农民

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接受义务

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登记建档工作，利用中小学电子学籍管理

系统，在认真摸底核查的基础上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准确掌

握在校就读的留守儿童人数和各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包括姓名、

监护人情况、父母动态、学习状况、生活状况等信息（见附件），

并逐一登记建档，为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关爱工作提供支持。各

地各校要在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将留守儿童基本信息录入完毕，

12 月底前完成留守儿童登记建档工作。要建立完善留守儿童动

态管理机制，及时更新留守儿童信息。 

（二）建立留守儿童结对帮扶机制。各地各校要充分利用德

育导师制，建立“结对帮扶”制度，发动学校教职员工与留守儿童

结成帮扶对子，针对存在的困难落实帮扶措施。要重点组织学校

领导、党员、热心教师作为志愿者，在情感、生活、学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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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予以关怀与照顾，以父母般的亲情，经常与留守儿童展开

日常交流、学习辅导和思想沟通，并保持与监护人经常性的联系，

做留守儿童生活的照顾者、学习的指导者和成长的引路者。 

（三）加强“留守儿童之家”等阵地建设。各地要在留守儿童

比较集中的学校建立“留守儿童之家”，以“托管”服务的形式，开

辟专门场所，配置相应的书桌、图书、通讯、活动器材等设施设

备，聘任相应的管理人员，在节假日专门接纳留守儿童来“留守

儿童之家”进行文体活动、作业整理、交流等自主活动，让留守

儿童在节假日也有家的温暖，享受亲人般的关怀和照顾。也可以

与村、居合作，在村里和社区建立“留守儿童之家”，邀请热心人

士担任管理人员，照顾生活，指导学习，监管安全。 

（四）重视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关注和辅导。学校要时刻关注

留守儿童的思想动态、心理表现和情感发展，积极回应留守儿童

心理诉求，对有异常表现的要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加

强师生情感沟通交流，努力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温暖的缺失。学校

在各项工作环节中，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将留守儿童标签化，

引导留守儿童积极参与学校体育、艺术、社会实践等活动，缓解

其孤独情绪，营造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校园氛围。 

（五）做好对留守儿童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一是加强安全

教育。学校要针对留守儿童的特点，定期组织安全教育和演练，

开展节假日安全家访，积极预防溺水、交通、煤气中毒等意外事

故对留守儿童的伤害。二是加强法制教育。多形式普及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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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法制意识，及早发现和纠正个别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加强

中小学生违法犯罪预警机制建设，有效预防留守儿童违法犯罪现

象发生。三是加强感恩教育。引导留守儿童理解父母外出打工、

经商创业的艰辛和不易，教育他们知恩图报、孝敬父母长辈。四

是保护留守儿童合法权益。配合有关部门加强“青少年维权岗”

建设，预防和打击侵害留守儿童人身财产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

保障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 

（六）建立家校定期交流与沟通制度。一是建立与留守儿童

父母的交流沟通制度，班主任、结对教师要利用电话、QQ 等网

络通道以及“给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定期与留守儿童父母进行

交流与沟通，及时向家长通报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和行为表现情

况，指导家长加强与孩子的交流与沟通，增强对孩子的亲情关怀。

二是充分利用“家访”、“校讯通”、“亲情电话”等多种形式，加强

与监护人的沟通与联系，加强对监护人的培训，增强其做好家庭

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其以各种方式关心留守儿童，支持、配

合学校对留守儿童进行结对帮扶，努力化解留守儿童成长中遇到

的困难和烦恼。三是利用“家长学校”等平台，加强对留守儿童监

护人的培训，指导其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确立正确的教育方法，

切实负起监护人的责任。 

三、多方协调，构建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服务机制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加强与妇

联、文明办、关工委、离退协、乡镇村居等部门（单位）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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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争取支持，形成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共同关心、

教育、管理留守儿童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妇女儿童之家、春泥

计划、文化活动站、乡村学校少年宫等在留守儿童教育关爱工作

中的作用，鼓励、动员和组织社会各部门（单位）、各界人士参

与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通过设立留守儿童之家、托管中心等形式，

开展行之有效的教育关爱活动，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留守儿童教

育关爱服务新机制、新模式和新途径，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

儿童的良好氛围。 

 

附件：1.留守儿童基本情况登记表 

2.留守儿童基本情况汇总表 

 

 

浙江省教育厅 

                               201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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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留守儿童基本情况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班级   填报时间     

  姓名 外出时间、外出地点 联系电话/手机   

父亲         
父母外出情

况 

母亲         

姓名 与学生的关系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手机   

          
实际监护人

情况 

          

  关注的主要

问题 
  

  

结对帮扶人姓名   单位（职业）   电话/手机   结对时间     

  注：留守儿童是指外出务工连续三个月以上的农民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

儿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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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留守儿童基本情况汇总表 

县/区：        学校：        填报时间：      

父母外出情况 序

号 
姓名 

班

级 父亲外出地及电话 母亲外出地及电话

实际监护人姓名、地

址、电话 

监护形

式 
关注的主要问题

结对人姓

名（职业）
变动情况 

                   

                   

                   

                   

                   

                   

                   

                   

                   

                   

                   

                   

                   

注：监护形式是指随祖父母生活、随亲戚朋友生活、独立生活、随其他生活。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3 年 11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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